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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华实教育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

收到日期：2020 年 6 月 28 日 

生效日期：2020 年 6 月 24 日 

作出主体：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

措施类别：行政监管措施 

 

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大连华实教育咨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公司”）； 

徐志卫：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； 

于田：公司董事、董事会秘书； 

马晓霞：公司财务总监。 

 

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： 

    （一）银行存款不实 

（二）预付款项不实 

（三）募集资金不实 

 

二、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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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涉嫌违规事实： 

1、银行存款不实 

华实股份 2018 年年报披露，截至 2018年末货币资金 6070.20万元，华实股

份有 3个主要银行存款账户，均开立在光大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，分别为华实股

份尾号 7388账户、尾号 0948账户和华实股份全资子公司大连加威信息咨询服务

有限公司尾号 6020 账户，核算余额分别为 2150.42 万元、667.67万元和 2766.66

万元，合计 5584.75 万元。经核查，上述 3 个账户实际余额合计仅 0.43 万元，

华实股份银行存款披露不实。 

2、预付款项不实 

华实股份 2018 年年报披露，当年预付大连海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900

万元，并在预付账款科目核算和披露。经核查，上述款项并未实际支付，华实股

份预付款项披露不实。 

3、募集资金不实 

华实股份在 2018 年 11 月 28 日的《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》、2018 年年报及

相关公告中披露，于 2018年完成一次股票发行，已募集到位资金 667.44 万元，

并存放于光大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尾号 0948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。经核查，上

述募集资金并未实际存入该账户，华实股份募集资金披露不实。 

 

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 

    华实股份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非上市公众公司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（2013年

12 月修订）第二十条有关规定。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（2013

年 12 月修订）第五十六条、第六十二条规定，对华实股份、徐志卫、于田、马

晓霞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但公司目

前受海外疫情的影响，公司的留学、签证、移民业务受到严重打击，公司目前仍

未恢复现场办公，经营情况受到严重不利影响，提醒投资者关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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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对公司财务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公司正

在对相关财务问题进行整改和完善，可能会对公司财务相关数据做出调整，提请

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。  

 

（三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： 

□是 □否 √不适用  

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（一）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

1、公司将不断加强相关人员对业务规则及法规制度的学习，提高信息披露

水平，完善公司治理，规范运作，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； 

2、公司正在完善内部纠错机制，并逐步加强财务内控制度建设，避免会计

处理的不规范行为再次发生； 

3、公司正在对相关财务问题进行整改和完善，可能会调整公司前期财务数

据；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[2020]3 号 

“关于对大连华实教育咨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” 

2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[2020]4 号 

“关于对徐志卫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” 

3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[2020]5 号 

“关于对于田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”  

4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[2020]6 号 

“关于对马晓霞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” 

大连华实教育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0 年 6 月 30 日  


